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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起 源 ：  

卑 南 族 源 於 台 東 縣 卑 南 平 原，族 人 有

共 同 的 語 言 和 風 俗 習 慣，但 各 部 落 均 為 獨

立 自 主 的 單 位。部 落 之 間，可 能 因 些 微 糾

紛 引 致 仇 殺 或 襲 擊，惟 同 族 情 誼 仍 常 聯 繫

在 一 起 。 地 緣 上 ， 東 北 鄰 馬 蘭 社 阿 美 族 ，

西 有 東 魯 凱 之 大 南 社 群，南 迎 太 麻 里 之 排

灣 族 。 族 系 譜 上 有 與 阿 美 或 排 灣 族 聯 姻

者 。 其 傳 統 經 濟 以 農 為 主 ， 漁 獵 為 副 ； 農

產 品 有 小 米 、 芋 頭 、 甘 藷 及 樹 豆 等 。 社 會

上，雖 有 年 齡 層 組 織，卻 不 像 阿 美 族 那 麼

嚴 密；亦 有 頭 目，其 地 位 不 及 排 灣 族 那 麼

崇 高 。  

 

 

（ 二 ） 分 佈 ：  

卑 南 族 分 佈 於 中 央 山 脈 以 東 ， 卑 南 溪 以 南 之 海 岸 地 區 及 台 東 縱 谷

南 方 卑 南 鄉 平 原 上 。 族 群 共 分 8 個 社 ， 即 知 本 、 建 和 、 利 嘉 、 泰 安 、

檳 榔 、 美 農 、 初 鹿 、 南 王 及 溫 泉 等 8 個 村 ， 昔 稱 「 八 社 番 」 。   

（ 三 ） 人 口 ：   

人 口 分 布 以 台 東 縣 為 主 ， 且 以 台 東 市 最 多 ， 卑 南 鄉 次 之 ； 族 人 約

計 9,800 餘 人 ， 其 中 男 佔 50.5%， 女 佔 49.5%， 平 地 原 住 民 佔 97.3%，

為 台 灣 「 原 住 民 族 」 中 漢 化 最 深 之 族 群 。  

（ 四 ） 神 話 ：   

卑 南 族 的 神 話 傳 說 有 二 ：  

1.「 石 生 」 傳 說 ： 族 人 咸 信 祖 先 係 由 巨 石 迸 裂 所 生 ， 且 源 於 台 東 縣 太

麻 里 鄉 美 和 海  岸 附 近 之 山 坡 上 ， 包 括 ： 知 本 、 建 和 、 泰 安 、 初 鹿

及 利 嘉 等 5 村。而 知 本、建 和 二 村 已 豎 發 祥 地 紀 念 碑 一 座，並 有 石

棚 銘 記 渡 海 來 台 三 位 先 祖 的 名 字，每 年 清 明 節，知 本、建 和 之 村 民

均 會 到 此 祭 拜 。   

2.「 竹 生 」 傳 說 ： 以 南 王 里 (隸 屬 台 東 市 )、 檳 朗 村 、 寶 桑 (南 王 分 支 )

為 主 。 據 南 王 長 老 口 述 ， 祖 先 由 竹 子 所 生 。   

總 之，起 源 傳 說 之 不 同，因 地 理 位 置 有 別，如 以 知 本 為 首 之 石

生 文 化，因 緊 鄰 排 灣、魯 凱 聚 落，致 文 化 上 之 表 現 與 語 言 上 之 濁 重

音，均 明 顯 地 受 其 影 響。鄰 近 阿 美 族 的 南 王 系 統，其 語 音 之 輕 巧 亦

與 阿 美 族 相 近 。   



  
  
 

（ 五 ） 祭 典 ：  

每 年 7 月 底 或 8 月 初 為 收 穫 祭 ，

由 青 少 年 男 女 二 組 展 開 盛 大 舞 會 ， 長

老 席 地 觀 賞 ， 一 面 品 評 ， 一 面 飲 酒 ，

神 態 悠 然 自 得。12 月 底 狩 獵 祭，18 歲

以 上 男 士 參 加 ， 獵 場 在 郡 界 山 或 知 本

溫 泉 山 ， 入 山 三 日 必 歸 ， 歸 途 中 則 由

頭 目 率 領 青 年 盛 裝 跑 步 迎 接 ， 且 於 元

旦 日 舉 行 狩 獵 慶 功 舞 會 ， 仍 以 青 、 少

年 二 組 歌 舞 為 主 。  

 
 

（ 六 ） 工 藝 ：  

各 式 精 緻 的 籐 編 籃 子 頗 具 特 色 。  
 

 


